國立鹿港高級中學畢業生就業追蹤工作輔導計劃
1、 建立追蹤輔導聯絡網：追蹤輔導為持績工作，自畢業生離校後，即應視實際需要隨時實施，為確實施掌握就業學生動態，在離校前(約4月份)每班以五至七人為單位建立追蹤聯絡網，每單位推選一人為聯絡員，經由聯絡員之溝通與傳遠訊息，掌握其他同學之動態。
2、 建立畢業生升學就業線上問卷調查：在實習處就業組網站，建立問卷調查網址，每年九月間對本校應屆畢業學生進行升學就業之追蹤，並將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作成統計
3、 統計未升學未就業學生人數並造冊，針對想就業者輔導就業。
4、 開拓工作機會並接受求才登記 

1. 與彰化縣政府合辦求職防詐騙講座及預約在地人才講座。
2. 建立求職資訊網站。

3. 接受廠商求才登記公告並媒合。

       

